
 

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

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者“本公司”)编制了截

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以下简称截止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5]833号）核准，本公司于2015年5月8日获准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3,334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1.26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375,408,4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38,966,758.0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336,441,642.00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于2015年

5月25日出具了《验资报告》(XYZH/2015BJA80052-1号)。 

2.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存储余额 备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朝阳

公园支行 010900097710901  100,132,1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朝阳

公园支行 010900097710105  82,711,900.00   950,764.43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亚运村支行 694364813  70,605,200.00   322,955.08   

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137001511010000291  30,735,600.00    

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137001511010000285  21,615,600.00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贞支行 1101040160000239078  27,900,400.00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亚运村支行 694365038  2,740,842.00    

合  计 
 

336,441,642.00  1,273,719.51  

(续上表)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存储余额 备注 



 

中国建设银行南京中山支行 32050159673600000096  5,062,510.73  3,761,265.58  

注 1： 2016 年 10 月 17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审核通过该公告事项，同意公司将本次募投资金投资项目中的“证券业客户营销与服务

整体解决方案”的实施地点由北京调整为南京，实施主体由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变更为江苏高

伟达。因此，将该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剩余金额 5,062,510.73 元转到新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中国建设银行南京中

山支行(账号 32050159673600000096)中。 

注 2：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除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含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5,034,985.09 元外，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 21,400,000.00 元。 

3.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

理制度》)。根据《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

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朝阳

公园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亚运村支行、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安贞支行、中国建设银行南京中山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

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

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保证专款专用。 

 (二)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本公司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336,441,642.00 元。按照募集资金用途，计

划用于“银行业 IT 整体解决方案”、“云计算数据中心一体化运营管理平台”、“保险业 IT 整体

解决方案”、“产品研发中心建设”、“证券业客户营销与服务整体解决方案”、“基于大数据的金

融业客户体验与分析管理平台”和“偿还银行贷款或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实际已投入募集资金 311,538,877.86 元。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2.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1）2015 年 8 月 26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变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实施方式。 

1)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部分项目的实施地点在江苏省南京市，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高

伟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高伟达”）负责实施，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单位：人民币元） 
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 

证券业客户营销与服务整体解决方案  21,615,600.00  南京  江苏高伟达  

云计算数据中心一体化运营管理平台  82,711,900.00  南京  江苏高伟达  

基于大数据的金融业客户体验与分析管理平台  27,900,400.00  南京  江苏高伟达  

公司将以上三个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从南京市转移到北京市，将以上三个项目的实施主体

由江苏高伟达变更为上市公司母公司，暨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募投项目部分实施方式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规划之初，公司计划通过购买物业资产并装修的方式，实施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场地  装修  与购置物业相关的资金 

银行业 IT 整体解决方案  3,600.00   360.00   3,960.00  

保险业 IT 整体解决方案  1,150.00   235.00   1,385.00  

证券业客户营销与服务整体解决方案   750.00   75.00   825.00  

云计算数据中心一体化运营管理平台  2,400.00   240.00   2,640.00  

基于大数据的金融业客户体验与分析 管理平台  900.00   90.00   990.00  

产品研发中心建设   969.60   96.96  1,066.56  

合  计   9,769.60  1,096.96   10,866.56  

本着节省实施成本，以及管理和办公便利的考虑，公司将自有物业中有一处位于北京市朝

阳区亮马桥路 32 号高斓大厦 15 层，面积为 1,868 平方米的房产，通过工位置换和缩减闲置

使用面积的方式腾挪出来，作为募投项目实施所需场地。同时将每个项目中原计划用于购置房

产和装修的项目支出转为各个项目实施的备用金，投入到各个项目中，总计为 10,866.56 万元。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从项目规划到项目实施耗时较长，公司在原有募投项目规划基础

上，保证募集资金投向、资金额度不变的前提下，根据行业技术发展趋势、技术进步水平及项



 

目实施情况，动态调整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流动资金等的投资明细。

公司针对本次募集资金项目设立专项账户,并纳入三方监管协议范围。 

（2） 2016 年 10 月 1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审核通过该公告事项，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和实施进度。 

1)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实施主体情况及原因 

由于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逐渐将服务于证券行业客户的研发实施团队向全资子公司江苏

高伟达进行集中配置。为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以及加快募投项目的实施效率，公司将本

次募投资金投资项目中的“证券业客户营销与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的实施地点由北京调整为南

京，实施主体由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变更为江苏高伟达。 

变更后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 

证券业客户营销与服务

整体解决方案  21,615,600.00  南京  江苏高伟达  

注：“证券业客户营销与服务整体解决方案”原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含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为 5,062,510.73 元，因此，实际上转到新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中国建设银行南京中山支行 (账号

32050159673600000096)中的金额为 5,062,510.73 元。 

2)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进度情况及原因 

公司对金融信息行业进行深入分析后，为进一步贴合客户需求以及行业技术发展的最新动

态，在“保险业 IT 整体解决方案”、“云计算数据中心一体化运营管理平台”和“证券业客户营销

与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中更多的融入新的技术和应用，以便满足客

户在业务实际中的需求，使上述项目更具市场性和领先性，也使得募投的研发成果符合公司长

期发展的需要，将以上三个项目的实施周期延长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具体变更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保险业IT整体解决方案 2017年6月30日 

云计算数据中心一体化运营管理平台 2017年6月30日 

证券业客户营销与服务整体解决方案  2017年6月30日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其他变更情况。 



 

3.募集资金项目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银行业 IT 整体解决方案、基于大数据的金融

业客户体验与分析管理平台、产品研发中心建设三个项目实际投资总额超出承诺总额，系相关

募集资金账户利息收入用于投资项目所致；保险业 IT 整体解决方案、证券业客户营销与服务

整体解决方案、云计算数据中心一体化运营管理平台三个项目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尚在建

设实施中。 

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5.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说明 

截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募集资金计划投入 
截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止公司以自

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具体情况 

银行业 IT 整体解决方案 100,132,100.00  37,689,565.52  

证券业客户营销与服务整体解决方案 21,615,600.00  5,552,581.93  

云计算数据中心一体化运营管理平台 82,711,900.00  20,487,124.62  

基于大数据的金融业客户体验与分析管理平台 27,900,400.00  6,910,665.39  

产品研发中心建设 30,735,600.00  7,405,971.87  

合  计 263,095,600.00  78,045,909.33  

“银行业 IT 整体解决方案” 已由公司利用自筹资金 37,689,565.52 元先行投入，公司业已

以等额的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证券业客户营销与服务整体解决方案” 已由公司利用自筹资金 5,552,581.93 元先行投入，

公司业已以等额的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云计算数据中心一体化运营管理平台” 已由公司利用自筹资金 20,487,124.62 元先行投

入，公司业已以等额的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基于大数据的金融业客户体验与分析管理平台” 已由公司利用自筹资金 6,910,665.39 元

先行投入，公司业已以等额的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产品研发中心建设” 已由公司利用自筹资金 7,405,971.87 元先行投入，公司业已以等额

的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 78,045,909.33 元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上述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额度，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6 月 16 日出具《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鉴证报告》(XYZH/2015BJA80071 号)验证。 

6.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1)2015 年 10 月 12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使用闲置的募集资金 1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的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为 12 个月。 

2015 年 12 月 15 日，公司已将合计 1,500.00 万元人民币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将

上述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2016 年 2 月 22 日，公司将 2,460.00 万元人民币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将上述归还

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2016 年 3 月 30 日，公司将 1,066.56 万元人民币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将上述归还

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2016 年 7 月 29 日，公司将 1,508.44 万元人民币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将上述归还

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2016 年 9 月 5 日，公司将 1,800.00 万元人民币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将上述归还

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2016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将 1,665.00 元人民币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将上述归还

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至此，公司已将 1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户。 

(2)2016 年 11 月 21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使用闲置的募集资金 2,50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的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为 12 个月。本次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2,460.00 万元。 

2016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将 320.00 万元人民币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将上述归还

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总计归还 320.00 万元人



 

民币。 

2017 年 1 月 4 日，公司将 2,140.00 万元人民币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将上述归还

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至此，公司已将 2,46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 

7.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存在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三)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存在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

的情况。 

二、 2016 年 11 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一) 2016 年 11 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562号文核准，向北京睿韬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和宁波镇海翔易融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每股15.91元的价格，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股票14,745,442股，购买由北京睿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睿韬”)

和宁波镇海翔易融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翔易”)持有的上海睿民互

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睿民”）78.20%股权，并以支付现金65,400,000.00元的方式，

购买以上两家公司持有的上海睿民其余21.80%的股权。本公司向鹰潭市鹰高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和余江县泰和睿思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伙）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639,215

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5.91元，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7,899,910.65

元。扣除承销费人民币9,500,000.00元（含税）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48,399,910.65元，已由主

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11月30日汇入本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朝阳公园支行开立的账号为010900097710608的人民币账户内。另考虑承销费可抵扣的

增值税进项税额537,735.85元，并扣除财务顾问费、律师费、审计及验资费等发行费用

2,104,030.63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6,833,615.87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于2016年12月1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中汇

会验[2016]4648号)。 

2.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 2016 年 11 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存储余额 备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朝阳

公园支行 10900097710608 48,399,910.65  －  

合  计  48,399,910.65  －  

3.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

理制度》)。根据《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

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朝阳公园支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

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以便于

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二) 2016 年 11 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本公司 2016 年 11 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46,833,615.87 元。按照募集资金用途，计划用于“购买上海睿民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的股权”。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实际已投入募集资金 46,833,615.87 元。 

《2016 年 11 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

见本报告附件 3。 

2.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2016 年 11 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募集资金无变更实际投资项目情

况。 

3.募集资金项目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2016 年 11 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募集资金项目实际投资总额与承

诺总额无差异。 



 

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2016 年 11 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募集资金不存在投资项目对外转

让或置换情况。 

5.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说明 

2016 年 11 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募集资金置换先期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投入 46,833,615.87 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1 日，本公司实际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共计 50,000,000.00 元。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用募

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 46,833,615.87 元置换

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上述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额度，业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司 2016 年 12 月 7 日出具《关于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中汇会鉴[2016]4678 号)验证。 

6.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7.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标的资产运行情况如下：  

(1)标的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本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高伟达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向北京睿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6]2562 号）：  

1) 核准本公司向北京睿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和宁波镇海翔易融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4,745,442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2) 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639,215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

金。 

2016 年 11 月 28 日，上海睿民已经领取了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重新核发的营

业执照，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相关股权已变更登记至本公司名下，双方已完成

上海睿民 100%股权的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公司已持有上海睿民

100%的股权。 

(2) 标的资产的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截止购买基准日 2016 年 3 月 31 日，上海睿民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 4,076.06 万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海睿民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 6,247.65 万元。 



 

(3) 标的资产的生产经营情况  

自资产交割完成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海睿民生产经营情况稳定，未发生重大变

化。  

(4) 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上海睿民原股东北京睿韬和宁波翔易承诺：上海睿民

在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000.00 万元、2,600.00 万元和 3,380.00 万元。 

如因宁波翔易存在员工持股安排被认定为股权激励事项且需要目标公司进行股份支付会

计处理的，则上海睿民相关年度预测净利润数和实际净利润数均以扣除前述股份支付会计处理

形成的管理费用影响后的净利润数为准（即目标公司相关年度进行考核的实际净利润数=目标

公司相关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股份支付影响的净

利润额）。 

北京睿韬、宁波翔易承诺：上海睿民在承诺期内若未能实现承诺业绩时，北京睿韬、宁波

翔易须对上市公司进行业绩补偿。本次交易的业绩补偿优先以现金补偿，其余部分以北京睿韬、

宁波翔易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得本公司股份进行补偿。本次交易中，北京睿韬、宁波翔易在承诺

期的合计补偿基数为 25,000.00 万元。 

上海睿民 2016 年度业绩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承诺利润数 

按照承诺利润计算口径

实现利润数（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 

完成率 

上海睿民 2,000.00 2,083.83 104.19% 

注：上海睿民 2016 年度按照承诺利润计算口径实现利润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2,083.83

万元中，于购买日后计入本公司合并利润表的金额为 512.22 万元。 

 (三) 2016 年 11 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

益情况 

《2016 年 11 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

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4。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

径、计算方法一致。 



 

募集资金不存在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对照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

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不存在差异。 

 

四、结论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按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及《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披露的募集资金运用方案使用了前

次募集资金。本公司对前次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会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附件：1．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3. 2016 年 11 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 

      4. 2016 年 11 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

效益情况对照表 

 

 

 

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25 日



 

附件 1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3,644.16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1,153.8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2015 年 15,362.34 

2016 年 15,791.55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或截

止日项目完工程

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银行业 IT 整体解决

方案 

银行业 IT整体解决

方案 10,013.21 10,013.21 10,046.17 10,013.21 10,013.21 10,046.17 32.96 2016 年 05 月 31 日 

2 
保险业 IT 整体解决

方案 

保险业 IT整体解决

方案 7,060.52 7,060.52 6,440.30 7,060.52 7,060.52 6,440.30 -620.22 2017 年 06 月 30 日 

3 
证券业客户营销与服

务整体解决方案 

证券业客户营销与

服务整体解决方案 2,161.56 2,161.56 1,789.46 2,161.56 2,161.56 1,789.46 -372.10 2017 年 06 月 30 日 

4 
云计算数据中心一体

化运营管理平台 

云计算数据中心一

体化运营管理平台 8,271.19 8,271.19 6,730.23 8,271.19 8,271.19 6,730.23 -1,540.96 2017 年 06 月 30 日 

5 

基于大数据的金融业

客户体验与分析管理

平台 

基于大数据的金融

业客户体验与分析

管理平台 2,790.04 2,790.04 2,795.49 2,790.04 2,790.04 2,795.49 5.45 2016 年 12 月 31 日 

6 产品研发中心建设 产品研发中心建设 3,073.56 3,073.56 3,078.16 3,073.56 3,073.56 3,078.16 4.60 2016 年 12 月 31 日 



 

7 
偿还银行贷款或补充

流动资金 

偿还银行贷款或补

充流动资金 274.08 274.08 274.08 274.08 274.08 274.08 -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合计   33,644.16 33,644.16 31,153.89 33,644.16 33,644.16 31,153.89 -2,490.27   

注：实际投资金额超出承诺投资金额的原因系利息收入用于投资项目所致。 



 

附件 2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

目累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5 2016   

1 银行业 IT 整体解决方案 不适用 13,738.40 1,724.79  1,535.84  3,260.63 是 

2 保险业 IT 整体解决方案 不适用 7,744.86 -834.49  -698.34  -1,532.83 不适用 

3 证券业客户营销与服务整体解决方案 不适用 2,338.36 98.31  479.54  577.85 不适用 

4 云计算数据中心一体化运营管理平台 不适用 8,400.25 -46.83  -346.84  -393.67 不适用 

5 

基于大数据的金融业客户体验与分析管理

平台 不适用 2,600.66 -167.02  -120.10  -287.12 是 

6 产品研发中心建设 不适用 未承诺效益 - - - 不适用 

7 偿还银行贷款或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未承诺效益 - - - 不适用 

注 1：“保险业 IT 整体解决方案”、“证券业客户营销与服务整体解决方案”、“云计算数据中心一体化运营管理平台”三个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17 年 6 月 30 日，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尚在建设实施中；“基于大数据的金融业客户体验与分析管理平台”项目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尚未盈利，按照募集资金

使用规划，该项目到 2017 年 8 月为第一年，项目第一年预计亏损 174.89 万元，在此后的 4 年当中逐步实现盈利，因此，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项目亏损-287.12 万

元符合项目规划，已实现预期效益。 

注 2：“产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收益，其间接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缩短软件开发项目周期、提升软件产品性能、提高软件产品技术成熟度。 

注 3： “偿还银行贷款或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不产生直接经济效益，主要优化公司资本结构，降低财务成本，增强公司竞争力及盈利能力。 

 

 



 

 

 

附件 3 

2016 年 11 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683.36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683.3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2016 年 4,683.36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

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资

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1 

购买上海睿民

互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

100.00%的股权 

购买上海睿民

互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100.00%

的股权 

4,683.36 4,683.36 4,683.36 4,683.36 4,683.36 4,683.36 － 100% 

合计   4,683.36 4,683.36 4,683.36 4,683.36 4,683.36 4,683.36 －  

 



 

附件 4 

2016 年 11 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6 2017 2018 2016   

1 

购买上海睿民互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 100.00%的股权  2,000.00   2,600.00   3,380.00  2,083.83 2,083.83 是 

注：上海睿民 2016 年度按照承诺利润计算口径实现利润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2,083.83 万元中，于购买日后计入本公司合并利润表的金额为 512.2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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